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审批管理办法
渝府办发〔2024〕4 号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审批行为，促进养殖业安全、生态、可持续发展，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。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切入点，通过规范审批行为，进一步调整优化全区养殖业的生产布局，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和生态化，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。
二、法律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43号）《江西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05号）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府厅发〔2014〕36号）《新余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制定本办法。
三、工作原则

1.属地管理原则。各乡镇人民政府是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管理的主体，负责对本地畜禽养殖场选址的初核、申报和日常监管等工作。
2.规划准入原则。凡新建、扩建畜禽养殖场均实行规划准入制。禁止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区域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，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；农村村民集中居住区500米以内；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国道沿线500米以内；袁河、袁惠渠两岸500米范围内；小（一）型以上水库周边500米范围内等。孔目江沿岸2000米范围内等为禁养区。严禁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。

对500米—1000米限养区范围内，根据环境容量对畜禽养殖数量进行总量控制。1000米以上的可养区，可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。所有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都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水源利用规划和林业用地规划，都必须有符合生态化标准设计，并依规建设和投入使用。
3.先批后建原则。凡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都必须先审批后建设，规模以下的养殖场不予审批新建。本办法所称畜禽规模养殖场是指单个生猪养殖场年出栏5000头以上，羊养殖场存栏200只以上，牛养殖场存栏50头以上，肉用家禽养殖年出笼30000羽以上，蛋用家禽养殖存笼10000羽以上。
4.全程监管原则。从畜禽养殖场的选址、建设到畜禽排泄物处置，由各乡镇按属地管理要求，会同相关部门实行全程监管。各乡镇、生态环境、农粮、自然资源、发改、水利、林业等部门单位根据各自职能，做好规模养殖场畜禽养殖行为的督查，确保各项防治设施实施到位，畜禽排泄物得到有效治理。
四、报批程序与要求
（一）申报。由养殖业主向所在村委、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申报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。
（二）初审。乡镇在7个工作日内召集本乡镇生态环境、农粮、自然资源、发改、行政审批、水利、林业等相关业务站所对养殖场新（扩）建进行初审。经初审符合条件的，提交养殖场位置图、规划布局平面图、土地备案表、养殖场新（扩）建（含环保设计）方案、《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申报审批表》等资料，报区农粮局。
（三）立项审批。由区政府办组织区生态环境、农粮、自然资源、发改、水利、林业等部门，在10个工作日内对乡镇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进行现场勘察，现场签字背书。通过有关部门现场勘察的拟审批养殖场，由区政府牵头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由区政府出具会议纪要，在审批表上签字盖章，按投资类别由区发改委或行政审批局立项。
（四）项目开工建设及监管。有关乡镇应督促业主及时办理完善用地、环评、水保、取水许可及排污口设置许可等相关手续。并由所在乡镇负责对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进行日常监管，对不按批复意见、擅自施工的，相关乡镇依据有关规定对业主进行处罚；如需要上报有关部门配合处理的，由区农粮局牵头做好协调配合工作。

业主需在发改部门或者行政审批部门批复的期限内建设到位，逾期则审核备案自动失效，需重新办理。
（五）验收。对限养区新（扩）建完工的畜禽养殖场，由业主向乡镇提出书面验收申请，乡镇在7个工作日内对养殖场新（扩）建进行初验，经初验合格的养殖场，由乡镇将初验报告等相关资料，报区农粮局审核，区农粮局审核同意后提请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。对验收合格的养殖场签发验收意见后准予畜禽饲养，验收不合格的按要求进行整改,整改不到位的不予验收。对可养区新（扩）建完工的畜禽养殖场，由业主向乡镇提出书面验收申请，乡镇在7个工作日内对养殖场新（扩）建进行初验，经初验合格的养殖场，乡镇将初验合格报告提交报区农粮局，由区农粮局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，准予开展畜禽饲养事宜，对认为还不达标的，应督促业主进行整改,仍整改不到位，区农粮局不予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。
四、有关要求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畜禽养殖场建设审批规范有序，区政府成立渝水区畜禽养殖场建设审批领导小组，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，农粮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发改、行政审批、水利、林业等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，负责畜禽养殖场建设审批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粮局，由区农粮局分管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各成员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工作落实，参与、协助办公室工作开展。各乡镇也要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本地畜禽养殖场申报、建设和监管工作，确保畜禽养殖场建设规范有序。
(二)优化审批机制。各职能部门严格按照要求，统一开展现场勘察、审批等联审工作，积极主动对接项目建设，指导完善各项审批手续，保障项目建设用地专批专用。各联审联批单位加强沟通，及时发现解决审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不断优化审批流程。
(三)建立责任追究制度。各乡镇要把畜禽养殖场申报、建设和监督管理作为一项日常工作，立足各地实际，固定机构、落实人员和经费，建立健全各项制度，建立管理长效机制。畜禽养殖场审批监管工作纳入各乡镇年终考核内容，对违法违规建设畜禽养殖场监管不到位相关责任部门、乡镇、村委进行约谈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由区纪委监委严肃问责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2016年12月8日发布的《渝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审批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字〔2016〕48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申报审批流程图
      2.渝水区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察签到
3.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申报审批表
4.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验收表
附件1

渝水区畜禽养殖场新（扩）建项目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渝水区新（扩）建畜禽养殖场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勘察签到表
	申报单位
	

	申报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地     址
	

	养殖类型及规模
	

	区政府意见
	

	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	签 名
	联系方式
	现场意见

	自然资源
	
	
	

	生态环境
	
	
	

	农    粮
	
	
	

	发    改
	
	
	

	水    利
	
	
	

	林    业
	
	
	

	行政审批
	
	
	


附件3

渝水区新（扩）建畜禽规模养殖场申报审批表
	申报单位
	
	建设性质（新、扩）
	

	营业执照
	
	法人代表
（或负责人）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详建设地址
	

	养殖种类
及规模
	

	建设内容
及规模
	

	村委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乡镇初审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审批意见
	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年  月  日
	林业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年  月  日

	
	农粮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	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年  月  日

	
	水利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发改或行政审批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畜禽养殖场建设审批领导小组一份、乡（镇）政府一份，业主一份。
附件4

渝水区新（扩）建畜禽规模养殖场验收表

	申报单位
	
	建设性质（新、扩）
	

	营业执照
	
	法人代表
（或负责人）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地址
	

	养殖种类
及建设规模
	

	粪污处理  

模式
	( 农牧结合
( 达标排放模式
( 第三方处理模式
( 其他：
	病死畜禽冷库容积（m3）
	

	粪污处理设施建设情况：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
	乡镇初验
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区领导小组成员
单位
验收意见
	自然资源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年  月  日
	林业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年  月  日

	
	农粮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	生态环境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年  月  日

	
	水利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
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发改或行政审批部门审核意见
签字：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业主申报





乡镇初审





业主提交土地备案表


养殖场规划布置平面图


养殖场建设方案（含环保设计）


业主申报审批表





区审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现场踏勘





区审批领导小组审批








区发改或行政审批立项








办好手续后开工建设





建成后，乡镇初验，提交资料





分情况区审批领导小组验收








